
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114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 
事由：例行性校務會議會議 
時間：115年1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4:00 
地點：大仁校區 A214會議室 
主席：陳志偉 校長 
紀錄：張揚暉 主任 
出席：全校教職員工、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如簽到表) 
 
壹、前次會議提案紀錄及執行： 
一、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辦法經教育部備核已於114年12月12日收到回函。 
二、前次校務會議(臨時線上校務會議)之會議記錄及提案資料已公告於校網。 
 
 
貳、主席報告： 
 
參、會長致詞： 
 
肆、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1.​ 114年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榮獲期末成果展特優獎。 
2.​ 114年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榮獲推動計畫優良學校特優獎。 

(一)教學組： 

1.​ 高中115課程計畫填報、114及113課程修訂。 
2.​ 國中教學正常化訪視(11/14)。 
3.​ 上學期3次領域會議及2次課發會。 
4.​ 114學年度各項教學相關經費申請及113學年度經費核結。 
5.​ 中學部語文競賽。 
6.​ 完成高二轉學群數A數B分組調查。 
7.​ 感謝老師協助指導國一專題發表，也於1/8完成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二)註冊組： 
重要宣導：本學期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教師認證至2/9，由於「巨耀」系

統與國教署資安介接出現問題，無法發送認證提醒信件，請教師留意查看系統之課程成

果認證，註冊組亦會另做提醒，感謝！ 
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 國、高中新生入學業務 
(1)辦理新生入學報到作業。 
(2)新生資料歸檔、電子檔建置與編班。 
(3)辦理新生名冊、學生人數、各項公務統計等相關報表製作、陳報事宜。 

https://nehs.ptc.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MYwzPa16659/693d0f7f1d69e97657998bfa?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2.​ 獎助學金申請與發放：原住民助學金伙食費(高中)、原住民教科書補助(國中)、軍
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子女、國中小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

金、屏東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等。 
3.​ 註冊費及減免事宜 

(1)協助114學年度第1學期代收代辦費用相關事宜。 
(2)辦理114學年度第1學期註冊費暨輔導費減免。 

4.​ 本校招生相關作業：各部別簡章審議、函報及公告等。 
5.​ 其他事項 

(1)辦理定期評量(段考)成績彙整、成績單印製及相關家長通知。 
(2)辦理休學、轉出學生學籍表及填報異動報表。 
(3)召開114學年度轉班群相關會議。 

寒假即將進行工作： 

1.​ 辦理114學年度第2學期減免學生註冊費用相關事宜(系統及查驗)。 
2.​ 協助114學年度第2學期代收代辦費用相關事宜。 

下學期將進行工作： 

1.​ 國、高中招生相關作業(國小直升國中、國中入學、高中獨招及免試入學)。 
2.​ 國、高中新生入學作業。 

3.​ 註冊費及減免事宜(新年度資格證明繳交及審查)。 
3.​ 學生學習歷程平臺相關業務(課程成果上傳、教師認證、學生勾選上傳內容及各項

資料提交中央資料庫)。 

(三)實研組： 
1.​ 114學年度全國南區英語演講比賽：323夏੦甯榮獲佳作，感謝郭品萱老師、馬健翔老師

指導。 
2.​ 114學年度全國南區英文單字比賽成績：322李੦宸榮獲佳作，感謝馬健翔老師指導。 
3.​ 114學年度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最高榮譽特優，感謝卓佩芬老

師、莊閔茹老師、馬健翔老師指導。 
4.​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優質化計畫、均質化計畫已執行完畢。 

(四)設備組： 
1.​ 第65屆全國科展，榮獲高中組社會與行為學科第三名。 
2.​ 2024FIRA國際機器人競賽，榮獲多組冠軍、亞軍、季軍。 
3.​ 2024WRG國際機器人競賽，榮獲多組亞軍、季軍。 
4.​ 2025綠色生活創意大賽，榮獲高中組第二名。 
5.​ 2026國際科展，本校高中部兩組作品通過初選。 
6.​ 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榮獲國中組佳作。 
7.​ 114年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榮獲期末成果展特優獎。 
8.​ 114年科技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榮獲推動計畫優良學校特優獎。 
9.​ 2026台灣盃火箭競賽，本校高一及高二共兩組通過初選。 



(五)資訊組： 
1.​ 114年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高級中等學校計畫及114年教育部「推動

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國立學校附設中小學計畫 
a.​ 感謝高中部、國中部導師、陳盈吉祕書、呂清豪組長及黃惠敏組長參與 

2.​ 114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入校陪伴實施計畫已完成 
a.​ 感謝邱璿老師、劉猷文老師、劉家和老師、蘇怡雯老師、黃惠敏組長執行參與 

3.​ 115-116年度電腦資訊設備暨網路維護委外服務案招標案已完成。 
4.​ 校網共編行事曆已完成設置，敬請各單位多加運用，將相關活動與會議資訊登錄至行

事曆，以利全校即時掌握各項行程。 
5.​ 自主學習事務： 

a.​ 請自主學習指導老師協助提醒同學於1/31前完成自主學習心得成果撰寫，系統

將於2026/2/1起切換至第二學期設定，也煩請自主學習指導老師登入平台批閱

同學成果報告。 
b.​ 第二學期第一次自主學習課程(2/25)(3/7)第五節將召開自主學習說明會，第6-7

節敬請導師陪同高二同學至電腦教室撰寫第二學期計劃。 
二、學務處報告 
    ➤1/23家長會感恩餐會(18:00) 
 
(一)訓育組： 

1.​ 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已完成第一次開會，惟社團實施管理辦法尚未修訂完成，依委員意

見尚需時間討論修訂，故此次校務會議不提案。（下次開會1/22） 
2.​ 下學期重要日程公告 

a.​ 2/23開學：第一節始業式 
b.​ 2/24 第一次導師會報 
c.​ 3/6 班級模範生選舉 
d.​ 3/13 校慶運動大會 
e.​ 3/20 雲豹之星票選 
f.​ 3/23~3/27 班聯會主席選舉報名 
g.​ 3/31~4/2 高二戶外教學 
h.​ 5/9 舊生制服加訂統計結束 
i.​ 6/5 高中社團成果發表（國中部一同參加） 
j.​ 6/30 結業式 

3.​ 代導事項宣導： 
a.​ 為了班務及權責清楚，請導師在請假的假單，所點選之代理人與實際職務代理

人（代理導師）務必一致。 
b.​ 請導師要請假前，請自覓實際職務代理人（代理導師）。 
c.​ 若請假時間為整天，請讓實際職務代理人為同一人，這樣班級學生在相關事務

上，也比較清楚知道可以尋找哪一位師長。 
(二)生輔組： 



1.​ 115年春節期間教育部加強各級學校校安值勤及校園安全回報事務，時間為2月14日至

2月23日。同仁或學生這期間有發生狀況需要協助，可撥打校安專線:08-7659930。 
2.​ 開放1/26(一)~1/30(五)可申請愛校服務。 
3.​ 請導師協助在班群中宣導寒假期間活動注意事項，特別是與他人相處或同儕互動界線

的拿捏(性別平等-身體自主權)、求職反詐騙及打工安全須知、勿過度沉迷3C產品。宣

導內容(會再另傳連結在群組中) 
(三)體育組： 
   1.114-1 學期學生各項運動表現彙整如下表，感謝各班導師及任課教師之協助與支持。 

 

114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5人制) 

班級 姓名 比賽名次 

313 錢o皓 分組小組第二 

321 謝o州 

322 王o莛、李o宸、蘇o仁 

323 李o翰、陳o學、吳o叡 

114年第74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 

班級 姓名 項目 比賽名次 

313 陳o廷 三級跳 第二名 

跳遠 第四名 

313 鍾o剛 跆拳道對練(54kg以下) 第五名 

313 楊o其 自由車-個人公路賽 第四名 

213 羅o媛 個人公路賽 第二名 

場地賽-1000公尺個人計時賽 第一名 

場地賽-2000公尺個人追逐賽 第一名 

場地賽-3000公尺個人追逐賽 第一名 

114 年屏東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主委盃」桌球錦標賽 暨 115 年全中運資格選拔競賽 

班級 姓名 項目 比賽名次 

221 吳o澤 
商o瑄 
 

女雙 第三名 

 

https://nehs.ptc.edu.tw/nss/p/index
https://nehs.ptc.edu.tw/nss/p/index


    2.114-2學生參加校外大型運動競賽，如下表: 
      (1)115年屏東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比賽時間：115年3月6、7、8日（星期五、六、　　　　　

日）三天。 
      (2)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115全中運，比賽時間：115年4月18-23日。 
     3.114-2體育組預計辦理班級球賽: 
      (1)國中部:羽球 
      (2)高中部:排球 
 
(四)衛生組： 

1.​ 完成114年度全校教職員工生之環教教育四小時提報，感謝各位同仁配合，115年度再

請各位同仁多多參與及研習，依環境教育法第19條規定：全校教職員工生每年應至少

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研習時數，歡迎師長多加利用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進行研習。 
2.​ 114學年第2學期衛生組預計招募志工4~6人，請導師可鼓勵同學報名，工作內容為校

園環境維護整潔。 
3.​ 114年掃具採購發放完成，中學部第2學期將後續進行生活榮譽競賽(整潔)評分。 
4.​ 大仁科大黃金屋已暫停開放，若有大型回收物品，請丟至下圖其他【校園資源回收站】。 
5.​ 非洲豬瘟宣導:若教職同仁寒假有出國，請記得出入境勿攜帶家畜肉類產品、含肉製品

之伴手禮入境，及含肉類成分的寵物食品，禁止帶回臺灣以免受罰。 

 
三、總務處報告： 
(一)出納組： 

1.​ 114學年第二學期代收代辦委員會訂於115年2月10日(二)上午10時假凌雲校區北棟1

樓會議室舉辦。 

https://sport115.cyc.edu.tw/


2.​ 採購代墊金額及規範已於115年1月5日主管會議通過，請執行採購代墊同仁注意，一萬

元以內可由同仁代墊(支付方式不限，採購主管人員及審查人員僅能以現金支付代墊)，

超過1萬院可申請公務信用卡(15萬元內)支付或暫付款支付。 

 
(二)庶務組： 

1.​ 115年標案進度控管(連結)，供各處室承辦查詢，請業務單位注意各項作業期程。 
2.​ 截至115/01/11止，校舍工程預定進度42.256%，實際進度45.734%，進度超前3.475%

。 
3.​ 114年度財產盤點擬於1/19~2/6進行。 
4.​ 114年度優先採購年度成績統計彙整表(A+B/A+B+C)*100%=15.71%，如下圖所示，目

前進度已年度送審至上級機關國教署備核中。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9MCUJo7J5vnHlEWnFykBXdFrYMa33KU3Z0MUYRjwQiQ/edit?gid=0#gid=0


5.​ 114年度綠色採購114年全年（1月至12月）總分100分。

 
 

(三)文書組： 
1.​ 115年起關防及首長用印，須填具用印申請冊，大仁校區請向教務處幹事洽詢，凌雲校

區請向書記洽詢。如有大量用印需求(如獎狀)請以簽呈辦理並會簽總務處。 
2.​ 行政院已將ODF-CNS15251訂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要求機關使用與提供。公文及公

告附件或參考資料請以ODF文件呈現為主，PDF文件為輔。 
 
 
四、輔導室報告： 

1.​ 煩請各部別導師於1/23(五)前至輔導系統登錄學生個別輔導紀錄及家庭聯絡紀錄，以完

備學生輔導資料，每位學生至少登載一筆紀錄。 
2.​ 將於1/23(五)第5、6節辦理國二社區國中參訪活動。 



3.​ 將於1/27(二)辦理高中部學生職業試探活動，地點為屏東榮總及中央畜產。 
4.​ 將於115年2月25日(三)中午召開114-2中學部期初IEP會議，請任課教師留意會議電子

郵件通知預留時間參與。 

五、國小部報告： 

    1.教務組 

(1)本學期校內語文競賽辦理國語朗讀、閩南語朗讀、英語朗讀等3項，下學期續辦其   
餘各項賽事。 

(2)本學期推廣Cool English 平台融入英語學習，學生非常踴躍參與平台所舉辦的活動

，下學期會繼續推動。 

(3)本學期成績單已印製並發放完畢，第二學期的教科書將於本週四(1/22)發放給竹學

生。 

(4)寒假期間將辦理英語冬令營，預計2/2-2/4辦理。 

(5)將於2/4-2/5 辦理雙語教師增能研習。 

     2.學務組(含學創業務、社團) 

(1)下學期社團預計於1/16-20完成調查登記(第3週3/1國小部課後社團開始上課，第19
週6/26課後社團課程結束，上課週次共17週)，並於1/23公布社團名單，並納入下學

期代收代辦會議。 

(2)期末最後回收日定於1/23(五)早上8:00-8:15，將於寒假期間請慈濟來進行回收物載

運清空。 

(3)各班外掃掃具請於1/23(五)收回班上集中保管，外掃區蒐集落葉之太空包若破損，請

送回資源回收室，用藍色垃圾桶替代裝落葉。 

(4)115年寒假親子共學反毒學習單，各班可採用紙本或線上皆可，<<反毒學習單重要

連結>> 

https://enc.moe.edu.tw/article/296f1437-959b-4e93-9ac8-56d2fc05e426 

(5)下學期導護輪值: 

https://enc.moe.edu.tw/article/296f1437-959b-4e93-9ac8-56d2fc05e426


 

    3.專案計畫執行現況 

​ (1)國教署114年國中小數位深耕學習計畫 

說明：已經完成計畫端要求網站成果與所有期末成果報告及影片，預定1/31前檢附收支

結算表與成果送資科司核結。 

本校榮獲 114年推廣人氣獎 與 模組教學優質獎（銅質獎） 

​ (2)國教署114年國中小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佩蓮) 

說明：計畫已執行完畢，本學期辦理1場公開觀議課、3場B4研習以及1場專家諮詢會

議。預定1/31前檢附收支結算表與成果報部核結。 

​ (3)國教署114學年國際教育(國際交流)計畫 

    ​ 說明：原訂泰國交流計畫延後至115年5-6月辦理，擬評估調整為日本熊本縣交流。 



​ (4)國教署114學年雙語生活化校園計畫 

    ​ 說明：持續辦理各項校內雙語活動，如週一朝會英語主題對話、迪士尼英語主題

曲賞析、週四班級晨光英語閱讀、耶誕英語活動，雙語跨域教學等。 

​ 4.競賽與活動 

(1)校內外競賽 

​ A.校內競賽： 

        【敬師卡片】:10月辦理完畢 

        【語文競賽】:國語朗讀、閩南語朗讀、英語朗讀 

        【耘報文藝】:徵件結束 

​ B.校外競賽： 

【語文類】 

(a)114.9.13 屏東縣語文競賽：國小英語朗讀第三名 

(b)114.11.29 屏東縣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國小A組特優 

【科技/科學類】 

(a)屏科實中國小部【The Food Squad - LIULI PASTA】榮獲國教署「第四屆飲

食小主播主題一 國小中高年級金獎 ，獲頒獎金8000元。 

(b)【Net Zero 策略家@NEHSP】課程方案，榮獲「114年氣候變遷暨永續發展

教育校本課程徵件活動」優等獎（第二名）與五萬元獎金」。 

(c)115/3/5(四)機關王比賽屏東縣賽於屏東縣體育館舉辦，國小部參賽人數46
人，已辦理4場次訓練，預定1/26全天集訓。 

(d)屏東縣科展預估4月初，預計2組參賽，3組參加這樣教我就懂，1組參加原

民科展，預定1/27-1/28全天科展培訓。 

 



(2)全校性活動 

計辦理有114.9.26教師節感恩活動、114.10.09國慶升旗典禮、114.12.24耶誕雙語

派對。 

 
六、人事室報告： 
   (一)待遇福利​
    1.依據「114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114年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作業 
      將於春節前10日(115年2月6日)一次發給。 
    2.教育部114年12月31日臺教授國字第1140140146號函，修正「公立中小學校導師及特 
      殊教育職務加給表」及「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並自114 
      年9月1日生效；重點如下：導師職務加給，每月3,000元調高至4,000元；兼任及代課 
      教師鐘點費，國民小學由336元調高至405元、國民中學由378元調高至455元、高級中 
      等學校由420元調高至505元。 
    3.114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已開始受理，請同仁於115年3月13日(星期五) 
      前至MyDATA生活津貼線上送出申請資料。(子女就讀私立大專院校：建議擇「公教人 
      員子女教育補助」，補助35,800元，同仁如欲申請「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請務 
      必先向就讀的私立大專院校詢問辦理放棄「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 
      方案」之定額減免學雜費事宜(每學期補助17,500元)。 
  (二)差勤事項宣導： 
    1.專任教師差勤實施方式 
      (1)本校未兼行政教師(含導師、代理教師)上、下班起訖時間為8時至12時、13時至17 
         時，共計8小時，採自主管理制度，免簽到退。 
      (2)填寫請假單或出差單，至差勤管理系統/差假申請單，點選請假單/出差單(有差旅 
         費)/公假單(無差旅費)。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8時-17時)、請假半日按 
         上、下午之上班時間辦理(上午8時-12時、13時-17時)。 
      (3)提醒教師依規定時間出勤，如因故需於上班時間離校，請依「教師請假規則」完 
         成請假程序，以維護個人權益。以下為常見需留意之情形，供同仁參考： 
        i.未完成請假程序，即外出辦理私事。 
        ii.未準時出勤，或請假時數與實際未到勤情形未符，例如全日未到校，僅請有課 
           節數。 
      (4)如未依規定請假即外出，期間如發生意外，依相關規定將無法認定為公傷假，並 
         須依規定辦理。 
    2.兼行政教師及職員彈性上班實施方式 
      (1)上、下班起訖時間為8時至12時、13時至17時，實施彈性上班時間為7時30分至8時  
         30分上班，16時30分至17時30分下班，每日上班時間應滿8小時。例如:8時5分上 
         班，17時5分可下班。 
      (2)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8時至17時)；上午請假自8時起算，不具彈性；下 
         午請假自13時起算(上午彈性上班或正常上班，須連續上班滿4小時始得下班離開  
         ，例如8時20分上班，下午要請假，於12時20分刷退下班)。 



    3.加班 
     (1)事先至差勤管理系統/差假申請單，點選加班申請單，加班當日於差勤系統刷卡加 
        班簽到/加班簽退(限校內)，以計算該月加班時數。 
     (2)加班時數之管制規定如下： 
       i.為推動業務需要，延長辦公時數加班，每人每日以不超過4小時，每月合計不得超 
         過60小時。 
       ii.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 
          週期性工作等例外情形，需較長時間於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應專案提          
          出申請，經校長核准後，每人每日不得超過6小時，每月加班合計最高不得超過  
          80小時。 
      iii.延長辦公時數，每日超過6小時，或每月超過60小時者，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 
          個月內報教育部同意或備查。 
   3.寒暑假出國依規定完成出國申請、報備手續 
     (1)校長、兼任行政教師及職員：除公務出國外，於雲端差勤系統依實際出國起訖日期 
        填寫「出國申請單」完成核定手續；赴大陸、港澳地區(含轉機)者，須事先填寫 
        「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奉准後始得前往，並應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寫赴陸人 
        員返臺通報表。 
        *行政院訂定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陸、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 
         ，自115年7月1日起生效。 
     (2)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出國，於雲端差勤系統填寫「寒暑假出國報備單」完成 
        報備手續，出國期間免設定職務代理人。 
     (3)赴港澳前均請至「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 
 (三)法規及防治宣導： 
   1.防治宣導： 
　　　(1)性騷擾：應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與多元性別認同，杜絕性別暴力(含性騷擾、性霸 
　　　　凌、跟蹤騷擾、性侵害、性剝削、親密關係暴力、網路/數位性別暴力等)，共同營 
　　　　造友善環境。 
　　　(2)職場霸凌：各人員均需秉持理性溝通，不應該有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 
　　　　等權力濫用情形發生，並落實同仁心理輔導相關機制；職場不應有個人或集體以言 
　　　　語、文字、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等傷害行為，全體同 
　　　　仁共同營造合理的工作環境，避免憾事發生。 
　　2.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 
　　　　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餽贈財物；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 
　　　　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於視察、調查、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時，不得在茶點 
　　　　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以外接受相關機關（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 
　　　　動。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如確有必 
　　　　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 
　　　(2)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 



　　　　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除親屬或經常交往 
　　　　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 
　　　　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3.廉政倫理提醒（因應農曆春節） 
　　農曆春節期間將屆，請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暨「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 
　　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下稱本規範)相關規定，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　　，

除有本規範第4點但書各款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遇與其

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飲宴應酬，除有本規範第7點第1項但書各款情形外，不得參加　　，且於例

外因公務禮儀、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等情形，應依第10點規定，簽報長官　　及知會政風

機構後始得參加；對於涉及請託關說事項，亦應落實本規範第11點規定，於　　3日內簽報長官

及知會政風機構，以維護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 
　4.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 
　　依據「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酒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者，　　應

履行誠實之義務，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未主動告知者依前揭　　原則

予以懲處；並經機關本權責查證後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　　　則、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公務人員酒後駕車建議懲處基準表，衡　　酌事實發生

原因、情節、所生之危害及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予以嚴厲處分。 
　　軍公教人員均應遵守相關法規，不得有酒駕行為。 
　5.行政中立 
　　公務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依法公正　　執

行職務，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　　兼任政

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　　不得利用職

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及有關　　的選舉活動；不

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不得利用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　　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亦

不得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　　法募款之活動。長官不得要

求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 
　6.專業倫理防治指引​
 　教育部研編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依教　　育

部113年3月6日修正發布之「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8條規定：「（第1項）校長　　或教職員工

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　　為基礎等有違

專業倫理之關係。（第2項）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　　評鑑、管理、輔導學生

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　　　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

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　　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

專業倫理之關係。（第3項）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　　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2項專業倫理之虞

，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　　 
　　理。」 
 
七、主計室報告： 

1.​ 1日之出差或公假可免附高鐵票根或購票證明。 
2.​ 交通費請寫清楚請領金額是如何組成。 
3.​ 差旅費申請須注意填寫項目，如範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UxpXJ2ZiSAHKb4ksvIZ1DTigzfZs1e/view?usp=sharing


4.​ 出差時會議時間於上午9:30(含)後開始之會議，申請差旅費時不得申請前一天住宿費

用。 
  
八、雙語部報告： 

1.​ 教育部115年1月2日臺教授國字第1140135170號函核定本校雙語部招生簡章。 
2.​ 感謝各處室用心舉辦活動及課程使雙語部學生能一同參加。 
3.​ 感謝各部教師跨部支援雙語部部分課程 
4.​ AP考試於115/5/4~15於本校凌雲校區舉辦。 
5.​ 預計115年10月於本校新校舍大樓舉辦SAT考試，高中部學生若有興趣可先至雙語部

洽詢相關細節。 
 

九、祕書室報告： 
1.​ 請各位同仁依照教育相關辦法與原則進行教育工作，遇到狀況請記得與秘書室反應。 
2.​ 行事曆若有更動，以網路最新公告為主。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訂 
說明：依教育部114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406544D號函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修正條文修正本校辦法。 
辦法：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連結)、對照表(連結) 
決議：出席55人，同意50票，無意見5票 
 
 
提案二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修訂 
說明： 
辦法：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連結)、對照表(連結) 
決議：出席55人，同意47票，無意見7票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提案內容：國立屏科實中114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行事曆(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OPyGgptxScQvhLN7GdS_HZUsa51EYMv/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hRKzol_PwHReGQNVJzXKuCVFhvi7HqU/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HWfqz_OgwaygmQ8e4DMHaUplhOgdPdP/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7BfGc5MDOpIAP69iF-hd0HH3HdYRlHy/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LQA3OUCTx45FImDN3Yx63rwiBQQqqOO/view?usp=sharing


說明：學校重要行事預計安排，可依實際實施狀況進行調整，若有修正以各處室執行與本校網

頁公告為主。 

決議：出席55人，同意52票，無意見3票 

 

 
    
伍、臨時動議： 

一、經國教署建議，學務處提出修正「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學班聯會自治條例」，條文內容、差

異對照表。 

出席55人，同意52票，無意見3票 

 
陸、散會：同日15:1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56Ft_MrKAquopx6nb1yhlROH9q6IchT/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1SfNt5M6zhAT_obV4PJ9dEGOQzjIKLY/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1SfNt5M6zhAT_obV4PJ9dEGOQzjIKLY/edit?usp=sharing&ouid=115658322670965402034&rtpof=true&sd=true

